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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开庭传票的日期：2024 年 9 月 9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3 月 20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收到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豫 01 民初 736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上海晨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佩荣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股东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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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袁俊山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副董事长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陈晓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董事长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初晓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董事，原董事长、总经理 

 

6、 被告 

姓名或名称：邹谦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副董事长、财务负责人 

 

7、 被告 

姓名或名称：袁建伟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副总经理 

 

8、 被告 

姓名或名称：吕海珍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原挂牌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 

 

9、 被告 

姓名或名称：刘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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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原挂牌公司董事 

 

10、被告 

姓名或名称：李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董事 

 

11、被告 

姓名或名称：闫松岭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2、被告 

姓名或名称：张国勇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董事、财务总监 

 

13、被告 

姓名或名称：武俊举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监事会主席 

 

14、被告 

姓名或名称：刘梅琼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监事 

 

15、被告 

姓名或名称：王博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监事会主席 

 

16、被告 

姓名或名称：王国峰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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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被告 

姓名或名称：张维维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监事 

 

18、被告 

姓名或名称：侯晓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监事 

 

19、被告 

姓名或名称：韩德梁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监事 

 

20、被告 

姓名或名称：韩富泉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副总经理 

 

21、被告 

姓名或名称：火艳玲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 

 

 

22、被告 

姓名或名称：付强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董事、副总经理 

 

23、被告 

姓名或名称：薛永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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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被告 

姓名或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刘贵彬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审计机构 

 

25、被告 

姓名或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主办券商 

 

26、被告 

姓名或名称：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永泽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主办券商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系被告一的投资者，2016年 10 月，通过《股份认购协议》成为被告一

的投资者。 

（1）根据《股份认购协议》，原告认购被告一以非公开方式向不确定对象发

行的股份 140 万股，每股 5 元／股，合计 700 万元，原告通过招商银行于 2016

年 5月 6日与 2016 年 5月 9日分二次分别划入 650万元、50 万元至被告一指定

账户。根据《股份认购协议》第七条的 12 个月的限售期，被告一于 2018 年 1

月 9日为原告所持的 1,400,000股股份办理了托管转入登记。 

（2）从 2018 年 3月 1日至 11月 22 日，原告又从二级市场购入被告一股份

359,000 股，成交金额合计 1,647,290.96 元，均价 4.559 元／股，支付印花税

（交易费用）1,030.96 元，支付佣金 989.78 元。以上（1)(2）两项合计，原告

持有 1,759,000 股，合计投资成本 8,647,290.96 元，合计均价 4.916元／股。 

（3）2018年 11月 28日，被告一送股（10转增 5，迄今唯一的一次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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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500 股，故原告现持有被告一股份合计 2,638,500 股。2020 年 6 月 29 日，

被告一山水环境发布了其聘请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大信会所”）出具的“大信备字［2020］第 1-00634号”《山水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 

2020 年 7月 20日，被告一山水环境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的公告》，称其聘请大信会所对公司 2019 年财务数据进行审计，大信会所对公司

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并于 2020年 6月 29日出具了“大

信备字［2020］第 1-00634号”《专项说明》，为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

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 2019年财务数据审计数据相当于 2019年年报，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则涉

及 2014 年上市至 2018年年报的会计数据的变更，换言之，山水环境从上市之日

起就存在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即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 

在《专项说明》中，大信会所称，接受被告一山水环境的委托，审计了山水

环境 2019年 12月 3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19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股东权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0年 6月 29日出具了

“大信审字（2020）第 1-04040 号”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对山

水环境 2019 年度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包括前期差错

更正的原因、主要会计科目变动情况等，包括不限于：应收账款调整减少

20,759,263.28 元，存货调整减少 153,151,439.30 元，未分配利润调整减少

155,791,012.45 元。 

该公告发布后，被告一山水环境股价严重下跌，给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小股

东带来重大投资损失。 

对此，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

对被告一山水环境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进行了认定与处理。2020 年 8月 12日，山

水环境发布《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到口头警示的公告》，称全国股转公司

向山水环境发送《关于对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口头警

示的送达通知》（公司监管一部发【2020】监管 383号），认定山水环境违反了《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17年 12 月 22日发布）第

四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20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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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第三条的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规。针对上述违规行为，时任山水环境董

事长袁俊山、财务负责人张国勇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负有责任，鉴于上

述违规事实和情节，对被告一山水环境公司、被告二时任董事长袁俊山、被告十

一时任财务负责人张国勇采取自律监管措施。 

根据我国《民法典》、《证券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

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于规定》（2022 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月工作会议纪

要》（2019年）等的规定，因虚假陈述行为，被行政处罚机构或自律管理机构等

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负有责任，鉴于上述

违规事实和情节，对被告一山水环境公司、被告二时任董事长袁俊山、被告十一

时任财务负责人张国勇采取自律监管措施。 

根据我国《民法典》、《证券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

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2022 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

要》(2019年）等的规定，因虚假陈述行为，被行政处罚机构或自律管理机构等

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文件，权益受损的投资者都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

提起证券民事侵权赔偿诉讼。 

原告基于对被告一山水环境信息披露的信赖，在山水环境虚假陈述期间投资

了山水环境的股票，造成原告的投资损失，山水环境应予赔偿，袁俊山、张国勇

亦因山水环境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被采取监管措施，故应对山水环境给原告造

成的投资损失承担全额侵权连带赔偿责任。 

而由于山水环境从 2014 年上市之日起就存在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根据《证

券法》（1998年 12月 29日通过，2005 年 10月 27日修订、2013 年 6月 29日修

订、2014 年 8 月 31 日修订）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或者《证券法》

（2019 年 12月 28日修订）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之规定，相关时任/现任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中介机构，除非能证明自己已勤勉尽责、已经

避免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已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披露义务、且拥有免责证

据之外，皆应当对被告一山水环境给原告造成的投资损失承担因果关系后果并承

担全额侵权连带赔偿责任。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虚假陈述实施日为 2014 年 12 月 22 日

即山水环境新三板挂牌交易之日，虚假陈述更正日为 2020年 6 月 30日即山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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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发布《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之日。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各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计，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提起诉讼，

请求贵院支持原告晨澳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决被告一山水环境公司赔偿因虚假陈述行为给原告晨澳投资公司造成

的损失（含投资差额损失 4999078.00元、佣金 989.78元、印花税 1030.96元、

利息 1860408.73 元）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损失金额合计 6861507.47元； 

2.判决被告二至被告二十五对诉讼请求一均承担全额侵权连带赔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原告晨澳投资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山水环境公司存在具有重大性

的虚假陈述，被告山水环境公司案涉会计差错不构成具有重大性的虚假陈述，原

告晨澳投资公司的交易行为与案涉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

晨澳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晨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59831元，由原告上海晨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目前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产生影响。 



公告编号：2024-045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目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不涉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2024）豫 01 民初 736 号。 

 

 

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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